
社會創新實驗中心進駐合約 

立約人︰社團法人台灣數位文化協會（以下簡稱甲方） 

            （以下簡稱乙方） 

茲因甲方接受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委託管理社會創新實驗中心（位於台北市

仁愛路三段 99 號內之文電中心、軍務處，以下簡稱本中心），乙方申請

進駐甲方管理之本中心，進行社會創新實驗行動，以及聯合國「全球永續

發展目標（SDGs）」所關切之議題發展，並接受甲方各項營運輔導，其申

請案業經甲方審查通過，雙方同意簽訂進駐合約（以下稱「本合約」）以

資遵循︰ 

第1條 申請進駐計畫名稱 

本中心申請進駐計畫名稱/團隊名稱︰            。 

第2條 計畫書內容 

本中心進駐團隊資料表（詳附件三，下稱資料表）。 

第3條 進駐期間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乙

方應自簽約日起三十日內完成進駐，逾期視為棄權，甲方得逕行終止本合

約。 

第4條 進駐團隊 

通過本中心審核之社會創新進駐團隊（以下簡稱社創團隊），但甲方仍保

有審核權利。 

第5條 門禁規定 

乙方應配合甲方門禁安全設施規定。 

第6條 共同工作空間 

1. 進駐空間： 

(1) 本合約所稱「共同工作空間」係指本中心之 201共同工作空間。 

(2) 乙方得使用甲方提供共同工作空間及甲方提供基本辦公設備及其

他設施等。 

(3) 相關使用規範請參照本中心網站1公告之相關事宜。 

2. 進駐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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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於共同工作空間使用時間為平日上午九時至晚間九時，假日開放

時間為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國定假日及其連假不開放，如有使用需

求請提前告知。如有特殊之需求，需延長空間使用之時間，應於該日

之七日前提出申請，經甲方同意後始得為之。前段之使用時間，甲方

得依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規定調整。 

3. 進駐設施： 

本中心之基本辦公設備，由甲方依現況提供，經乙方確認後簽收。乙

方如需使用本中心之其他設施，應由乙方領用人員/申請人依場地規定

辦理。 

4. 進駐服務： 

甲方應提供與乙方計畫相關之顧問與輔導服務，例如：政府補助計畫

申請輔導、產業最新趨勢與市場研究資訊等，但甲方得視情況調整服

務內容。經甲方認定，乙方得於離駐後保有部分權益。 

第7條 進駐期間之限制及注意事項 

1. 乙方應遵守本合約（含附件）及第六條第一項第三款之相關使用規範。 

2. 乙方應配合甲方辦理本中心營運計畫，包括：參與進駐團隊交流、提

供業師輔導紀錄、團隊發展與需求回報、相關展覽與成果發表、文字

採訪、拍攝團隊影片、配合計畫宣傳活動及其他國內外企業參訪中心

時聽取乙方之計畫理念與發展方向。 

3. 乙方如需於本中心進行研發成果之展示或演說等相關發表行為，應於

活動日之十四日前，以書面通知甲方，並取得甲方之同意，始得辦理。 

4. 乙方使用甲方提供之進駐空間、共同工作空間及其他設施等，應依善

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善盡保管之責，並遵守相關使用管理規定，如有

損壞，乙方應依甲方購入時價格，負損害賠償或按原狀修復責任；如

因未善盡保管與維護之責，致第三人受損害者，乙方應負全部責任。 

5. 乙方不得將進駐空間、共同工作空間及其他設施等出租、轉讓、質押

或以其他方法交付他人使用，並應配合甲方之身分稽核。 

6. 乙方交還進駐空間之共同工作空間時，應負責回復原狀，如乙方未能

回復原狀，甲方得逕代乙方為之。代履行費用應由乙方負擔，乙方不

得異議。 

7. 乙方應妥善保管進駐空間之置物櫃鑰匙，並於進駐期間屆滿兩週內與

甲方進行點交，確認置物櫃無損毀後歸還鑰匙，如有非正常使用導致

置物櫃毀損，乙方應於點交歸還日起算，七日內照價賠償；倘若遺失



置物櫃鑰匙，依據社會創新實驗中心共同工作空間使用規範，乙方須

支付賠償置物櫃新鎖裝置相關費用。 

第8條 智慧財產權之自律規範 

1. 乙方於進駐期間完成之技術、產品或服務（下稱研發成果），其智慧

財產權歸屬乙方，並應保證本計畫執行過程所利用之智慧財產權以及

研發成果，並無違反法律、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或其他權利。 

2. 乙方應配合甲方要求，提出其擁有智慧財產權、研發成果或取得合法

授權之證明。 

3. 乙方之營業秘密、技術文獻或成品配方等未揭露之商業機密資料，應

自行妥善保管，甲方不負個別管理責任。 

4. 乙方收到第三人侵害著作權之通知或知有侵害著作權或其他智慧財產

權之疑慮時，應儘速通知甲方，並採取適當措施保護甲乙雙方權益。 

第9條 智慧財產權之授權條款 

1. 甲方為協助乙方推廣研發創意與成果並爭取最佳合作機會，得無償並

合理使用研發成果及附件三中得分享之技術、產品、服務及其相關資

料（以下合稱得分享之資料）。所稱得分享之資料使用方式包括： 

(1) 安排國內外社會創新組織、新創事業或其他企業參訪本中心，聽

取乙方研發理念與方向。 

(2) 舉辦或參加相關行銷、成果發表活動以宣傳、展示、提供體驗，

如舉辦成果發表會或本中心參訪展示、參與國內外合作交流會議

等相關活動。 

(3) 使用得分享之資料製作文字、影片等宣傳資料，並於取得乙方同

意後，與乙方聯名參加國內外各項展覽與競賽。 

(4) 於研討會、記者會等公開場合，以文字或影片等方式陳述或發表

得分享之資料。 

(5) 文字採訪、拍攝團隊影片、配合計畫宣傳等相關活動，公開於網

路上作為甲乙雙方行銷宣傳之用。 

(6) 其他有助於乙方推廣研發創意與成果、爭取最佳合作機會。 

2. 乙方若拒絕本中心使用得分享之資料，除有不可歸責乙方情形外，需

於預計使用之計畫階段以書面檢附相關事證並具體說明理由。 

第10條 輔導工作備忘錄之共同商定 

締約雙方為提高輔導績效，得依據乙方進駐資料表，於乙方進駐一個月內，

雙方視需求共同商定輔導工作備忘錄。乙方於進駐期間，應遵守甲方管理、



輔導及考核作業說明之規定。 

第11條 合約終止事由 

乙方若有下列情事，甲方得終止本合約，乙方應於甲方書面通知之日起兩

週內遷離；如致甲方受有損害，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包含但不限於訴訟費

用、律師報酬及和解金）︰ 

1. 進駐期間相關活動無故缺席，經甲方書面勸告二次仍未改善，缺席次

數合計達三次者。無故不願配合甲方安排者，視同缺席。本款所稱相

關活動包含但不限於第七條第二款及第九條第一項各款事項。 

2. 乙方無法維持正常運作或其營運項目顯與原申請進駐項目不符。 

3. 進駐期間違反本合約（含附件）或相關使用規範，經勸導三次仍未改

正者。但違反情節重大者，甲方應即終止本合約。 

4. 經每月召開之研發進度審查會議審定進度嚴重落後達三次者。 

5. 未經甲方書面同意逕行引用本中心名稱（或名義）於商業行為。 

6. 違反刑事法情事經偵查者。其他違反法律或善良風俗經甲方或「經濟

部中小企業處」認定情節重大者，亦同。 

第12條 進駐展延 

乙方應於進駐期間屆滿或本合約終止日完成離駐。乙方若有延長進駐需求，

應於進駐期間屆滿日三十日前，敘明延駐理由向甲方申請展延，經甲方審

查同意後，始得為之；但展延最長不得超過三個月。 

第13條 合意管轄條款 

因本合約所衍生爭議，甲乙雙方應依諴信原則進行協商，如協商未果，雙

方合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並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

法。 

第14條 合約之範圍、修改及收執 

本合約之附件為本合約之一部分並應加蓋騎縫章，本合約如有未盡事宜或

須修改者，應經由雙方同意後以書面修訂之。 

本合約正本壹式兩份，由甲方與乙方各執壹份為憑；副本兩份，由甲方收

執。 

  



立約協議人： 

甲 方： 社團法人台灣數位文化協會 

 

乙 方：  

代表人： 鄭國威（理事長） 

 

代表人：  

電 話：  電 話：  

地 址： 台北市中正區同安街 71 號

3樓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一： 

社會創新實驗中心進駐管理注意事項 

一、 社會創新實驗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促進台灣社會創新產業

發展與有效運用資源，並保持本中心之環境整潔秩序，特訂定

「社會創新實驗中心進駐管理注意事項」（以下簡稱本注意事

項）。 

二、 本中心範圍係指仁愛路三段 99 號（原空軍總部）文電中心、軍

務處兩棟建築物及中間走道至兩側大門。進駐團隊若需使用非本

中心範圍內場地，須遵守中華民國法律及各場地規範。 

三、 本中心進駐開放時間為平日上午九時至晚間九時，假日開放時間

為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國定假日開放時間另行公告；本中心得

視情形調整進駐開放時間。 

四、 公共設施使用與管理（採預約機制）： 

(一)進駐團隊使用公共設施時，應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依照

各項設施使用注意事項使用之，若有違反致損壞者，應負賠

償責任。 

(二)進駐團隊使用本中心所提供之會議場地及活動空間，應事先

依「社會創新實驗中心場地申請須知」辦理申請。 

(三)若團隊申請空間使用後，出現無故未到場或嚴重逾時等違規

狀況，則向該團隊收取當次租借費用，並且當月後續借用依

《社會創新實驗中心空間租用手冊》附件一《社會創新實驗

中心空間場租費用收費基準表》規定進行收費。 

(四)進駐團隊需維護本中心場地及環境整潔，勿隨地丟棄垃圾。

進駐團隊於本中心內交談時應注意音量，勿干擾其他團隊，

最後離開本中心人員應隨手關閉電源。 

(五)進駐團隊不得留宿於本中心內。 

(六)本中心內禁止汽車、機動車輛通行或停放。 

五、 本中心進駐團隊辦公區域，各項設施憑門禁卡進入。門禁設定與

團隊物品管理事項如下： 

(一)進駐團隊於完成合約之簽訂後，請提供悠遊卡（以三張為

限），以便設定共同工作空間門禁系統。 



(二)進駐團隊於進駐期間，攜入本中心之個人物品應自行妥善保

管，勿將私人物品放置於公共區域，本中心不負保管之責。 

六、 本中心內禁止下列行為。如有違反，經勸導合計三次未改正者，

本中心得取消進駐資格並限期兩週內遷出。但違反中華民國法律

者，本中心將依法逕行告發或舉報。 

(一)禁止塗寫、噴漆、篆刻或張貼等破壞損毀行為。 

(二)園區內全面禁止吸煙。 

(三)全面禁止使用火具（例如瓦斯、噴槍、蠟燭、火爐等），

並禁止擅自營火、野炊、夜宿、燃放爆竹煙火、天燈，或從

事其他有危害古蹟及相關建築之虞等行為。 

(四)禁止攜帶危險物品、管制藥品進入。 

(五)未經許可進入標示「禁止進入」或其他已上鎖區域，經保全

人員反應並查證屬實。 

(六)其他經本中心禁止或限制事項。 

(七)進駐團隊或其團隊成員涉及違法情事，經調查屬實者。 

(八)違反合約規範或本中心相關規定，情節重大者。 

七、 空總基地屬於第二類噪音管制區域，本中心內各項活動所產生之

音量應符合噪音管制法相關規定。若經檢舉且實際量測結果違反

規定者，進駐團隊應立即改善至符合規定，倘經噪音管制主管機

關確認違反規定，除相關權責處理事宜由進駐團隊自負責任外，

情節嚴重者取消進駐資格。 

八、 如本注意事項未盡事宜，則依照本中心網站2公告相關規定辦理。 

九、 本注意事項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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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社會創新實驗中心進駐保密協議 

茲因乙方申請進駐甲方管理之社會創新實驗中心（位於台北市仁愛

路三段 99 號內之文電中心、軍務處，以下簡稱本中心），進行社會

創新實驗行動，以及聯合國「全球永續發展目標（SDGs）」所關切

之議題發展，於進駐期間有知悉或可得知悉或持有本中心其他進駐

團隊之研發創意、研發成果或技術秘密，為保持研發創意、研發成

果、技術秘密與相關文件資料之機密性，乙方同意恪遵本協議之各

項規定: 

第1條 所謂「研發創意」係包括研發中心之知識、技術、創作、雛

形產品及因而取得之國內外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電腦

軟體與營業秘密等權利。 

第2條 所謂「技術秘密」係指與本中心進駐團隊相關並標示「機

密」、「限閱」或其他同義字之一切商業上、技術上或生產

上尚未公開之秘密，或雖未標示但一般商業習慣與法律觀念，

應視為機密之物品、文件與資料等。 

第3條 乙方同意於進駐本中心期間，知悉或持有之其他進駐團隊之

研發創意、研發成果、技術秘密，對甲方及其他進駐團隊負

有保密義務，保密期間為自本協議簽訂之日起三年。 

第4條 對於進駐本中心期間，知悉或持有其他進駐團隊之研發創意、

研發成果或技術秘密，乙方不得為下列行為︰ 

(1) 提供文件、交付、洩漏或以任何方式或因任何原因而移

轉予第三者。 

(2) 擅自拷貝、拍攝或以其他方法複製全部或部分內容。 



(3) 以口頭或書面等任何方式告知、提供、交付或洩漏第三

人使用或參考。 

(4) 以任何形式抄襲、剽竊或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 

第5條 乙方於進駐期間與離駐後均嚴守保密義務，非經甲方及其他

進駐團隊書面同意，不以任何方式使其他第三人知悉或持有

任何本中心進駐團隊之研發創意、研發成果或技術秘密，亦

不得自行利用或以任何方式使第三人利用本中心進駐團隊之

研發創意、研發成果或技術秘密。 

第6條 乙方若違反本協議之規定，除應負擔一切法律責任與損害賠

償外，乙方並應於甲方規定期限內完成離駐。 

  



附件三： 

社會創新實驗中心進駐團隊資料表 
※如無變化，可直接複製貼上進駐申請書的內容                   111年 10月 6日版 

一、基本資料 

公司/團隊名稱  負 責 人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員工/團隊人數  

公司/團隊/社群網站  聯絡人 Line ID  

□社創團隊(非立案法人) 

□社創組織(成立時間:__年) 

團隊關注的 SDGs以及具體 Targets3 

二、產品或服務(請自行增減表格) 

項次 主要產品服務 
簡要說明/特色 

(20字內) 
專利 

    

    

三、成員資料(請填寫成員資料至少 3名，請自行增減表格)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Email 最高學歷 

       

       

       

四、團隊獲獎事蹟(包含獎勵補助、政府創業貸款、創業比賽、投資募資等。格子不足請自

行新增補充) 

                                                
3
 SDGs Targets 共 169 項，可參考 https://sdg.tw/zh 



項次 計畫名稱 獎項/補助、貸款金額 獲獎時間 

    

    

    

五、團隊入選事蹟(包含正在進駐或曾經進駐之政府或民間育成機構、加速器/輔導計畫、創

業基地等，格子不足請自行新增補充) 

項次 
育成機構/加速器/輔導單位/創業基地

名稱 
狀態 期間      

  ☐曾經進駐 ☐正進駐  

  ☐曾經進駐 ☐正進駐  

  ☐曾經進駐 ☐正進駐  

六、團隊/公司介紹(300 字以內，含公司/團隊創業初衷、推動理念、使命願景、市場定

位、產品服務、團隊成員等) 

1. 公司/團隊理念 

2. 產品與服務 

3. 團隊組織成員 

 

 

 

 

 

七、進駐後預計達到的目標及想突破的現況（請列點具體說明與預計期程） 

 

註：本申請書之個人資料蒐集，僅供社會創新實驗中心/新創基地進駐申請團隊成員身分核對以

及後續相關事宜聯繫之用。 


